附件5
山西省信访局信访与社会治理

理论研究项目结项申请书

项目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责任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止时间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

结项种类：□正常    □提前    □延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中止    □撤销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声    明

本申请鉴定结项的研究成果不存在署名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；除涉密内容，山西省信访局有权利对本成果进行宣传介绍和推广应用。特此声明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一、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报告
	主要内容提示：1.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；2.成果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创新程度、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；3.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；4.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，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。（限1000字） 

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二、最终成果内容提要（限5000～8000字）
	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:

1.“内容提要”是结项的必需材料，供介绍、宣传、推广成果使用。

2.“内容提要”的内容包括：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(略写)；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(详写)；成果的学术价值、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(略写)。

3.“内容提要”应由项目负责人撰写；文章内容要层次清楚、观点明晰、用语准确、文风朴实，要有实质性内容，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，不得简单排列篇章目录。

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三、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名单

	课题组可根据成果研究内容，提出可能影响评价公正性的专家回避鉴定本成果，但要说明理由；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人数不得超过2人。

	姓 名
	单 位
	职 称
	建议回避鉴定的理由

	
	
	
	

	
	
	
	


四、鉴定结果

	序 号
	姓 名
	鉴定分数
	等级建议
	出版建议

	鉴定专家一
	
	
	
	

	鉴定专家二
	
	
	
	

	鉴定专家三
	
	
	
	

	鉴定专家四
	
	
	
	

	鉴定专家五
	
	
	
	

	平 均 分
	

	           核对人(签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五、鉴定结论

	等 级

建 议
	□优秀 □良好 □合格 □不合格
	出 版

建 议
	值得出版 □可出版也可不出版

□ 不必出版

	主要内容提示：1.总结该成果内容及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，以及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；提出该成果尚存的欠缺或不足，以及修改和完善成果的具体意见和建议。 2.“等级建议”和“出版建议”请根据分值和鉴定意见综合考虑、确定，并在相应的“□”内划“√”。此表由鉴定组组长填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组组长(签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六、项目决算表

	开户银行
	
	账    号
	

	批准经费
	
	实拨经费
	

	项目研究经费（各项支出均须填写细目，同时附上由财务管理部门打印的经费开支明细账）

	1.资料费：
2.数据采集费：
3.差旅费：

4.会议费：

5.国际合作与交流费：

6.设备费：

7.专家咨询费： 

8.劳务费：

9.印刷费：

10.其他：

11.间接费用：
12.项目结余经费：




七、最终成果转化应用

	主要内容提示：1.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；2.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等和省部级以上核心期刊刊登或对成果进行推介；3.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有关实际部门和特大型企业参考采纳；4.成果价值被社会认可，有一定发行量（3000册以上）；5.其它情况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八、审核审批意见

	所

在

单

位

审

核

意

见
	审核人: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山西省信访与社会治

理理论

研究

项目

办公室

审批

意见
	签  字: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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